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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財審字第 10002244 號

統一強棒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原名統一強棒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公鑒：

統一強棒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原名統一強棒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民國 99

及 98 年 12 月 31 日之淨資產價值報告書及投資明細表，暨民國 99 及 98 年 1 月 1 日

至 12 月 31 日之淨資產價值變動表，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上開財務報表之編製係

統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管理階層之責任，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

對上開財務報表表示意見。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中華民國一般公認審計準則

規劃並執行查核工作，以合理確信財務報表有無重大不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

抽查方式獲取財務報表所列金額及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統一證券投資信託股

份有限公司管理階層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之重大會計估計，暨評估

財務報表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可對所表示之意見提供合理之依

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第一段所述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有關法令、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及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

足以允當表達統一強棒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原名統一強棒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民國 99 及 98 年 12 月 31 日之淨資產，暨民國 99 及 98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經

營結果及淨資產價值之變動情形。

資 誠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蕭金木

會計師

林瑟凱

前財政部證券管理委員會

核准簽證文號 (82)台財證(六)第 39230 號：

(81)台財證(六)第 33095 號

中 華 民 國 1 0 0 年 2 月 2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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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強棒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原名統一強棒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

民國 99 及 98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元

一、成立及營運

(一)統一強棒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原名統一強棒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係

依據中華民國政府有關法令規定，於民國 84 年 6 月 16 日經核准成立之開放

式債券型基金。本基金於民國 95 年 10 月 2 日經金管會核准與統一全壘打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合併，合併後以本基金為存續基金，統一全壘打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為消滅基金，並以民國 95 年 11 月 3 日為合併基準日，於次日移轉消

滅基金之淨資產予本基金。

(二)本基金於民國 95 年度依投信投顧公會民國 95 年 2 月 6 日中信顧字第

0950001034 號函及金管會民國 95 年 2 月 3 日金管證四字第 0950000606 號

函規定轉型為類貨幣市場型基金，轉型基準日為民國 95 年 12 月 1 日，並於

民國 99 年 12 月 9 日依金管會民國 99 年 11 月 10 日金管證投字第

09900621157 號函規定轉型為貨幣市場型基金及更名為「統一強棒貨幣市場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並配合修正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上述轉型及更名等事

項於金管會民國 99 年 12 月 23 日金管證投字第 0990070175 號函核准，並分

別以民國 99 年 12 月 29 日及民國 100 年 1 月 12 日為轉型及更名基準日。

(三)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銀行存款、短期票券(國庫券、可轉讓銀行定期存單、

公司及公營事業機構發行、保證或背書之本票或匯票、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之

短期債務憑證)、有價證券(公債、普通公司債、金融債券、金融資產證券化

之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證券、金管會核准於國內募集發行之外國金融組織債

券)、附買回交易(含短期票券及有價證券)，本基金運用於銀行存款、短期

票券及附買回交易之總金額需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七十以上，以分散

風險、確保基金之安全並追求長期之投資利得及維護收益之安定為目標。

(四)本基金不定存續期間，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終止時，本基金存續期間即為屆

滿。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十個營業日平均值低於伍仟萬元時，經理公司

應即通知全體受益人、保管機構及主管機關終止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 ∼6

(五)本基金由統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擔任經理公司，兆豐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信託部擔任保管機構。

(六)依本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規定，本基金之投資收益全部併入本基金資產，

不另行分配。

二、主要會計政策

本財務報表係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有關法令、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

則及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重要會計政策彙總說明如下：

(一)公司債及金融債券

1.係採交易日會計，於成交日按實際成本入帳，以售價減除帳列成本列為已

實現資本利得或損失。

2.本基金於民國 95 年 12 月 1 日轉型為類貨幣市場型基金，於轉型基準日以

前所購入之資產，係以轉型基準日之帳列金額為買進成本；轉型基準日後

購入之資產，則以實際成本入帳，其價值之計算則以買進成本加計至計算

日止之應計利息及折溢價攤銷為準。

(二)附買回債券及短期票券

係採交易日會計，於成交日按實際取得成本入帳。續後評價以買進成本加計

至計算日止以買進成本按買進利率計算之應收利息為準，與約定買回價格間

之差額，按權責基礎帳列利息收入。惟有客觀證據顯示投資之價值業已減

損，應認列減損損失。

(三)會計估計

本基金於編製財務報表時，業已依照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及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有關法令之規定，對財務報表所列金額及或有事項，作必要之衡

量、評估與揭露，其中包括若干假設及估計之採用，惟該等假設及估計與實

際結果可能存有差異。

三、關係人交易

(一)關係人之名稱及關係

關 係 人 名 稱 與 本 基 金 之 關 係

統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投信)

本基金之經理公司

統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證券)

對本基金之經理公司採權益法評價

之投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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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關係人間之重大交易事項

1.經 理 費

99 年 度 98 年 度

統一投信 $ 27,776,927 $ 79,731,891

2.應付經理費

99年 12月 31日 98年 12月 31日

統一投信 $ 2,043,735 $ 2,844,151

3.附買回債券－期末交易

99年 12月 31日 98年 12月 31日

統一證券 $ － $ 168,276,738

4.附買回債券交易－利息收入

99 年 度 98 年 度

統一證券 $ － $ 794,764

四、銀行存款

99 年 12 月 31 日 98 年 12 月 31 日

定期存款 $ 8,874,770,000 $13,007,300,000

活期存款 364,257,710 527,636,934

$ 9,239,027,710 $13,534,936,934

五、所得稅費用

(一)依財政部原相關函令規定，本基金因受益憑證於中華民國境內發行所取得之

利息收入，係由給付人於給付時依規定稅率以本基金為對象辦理扣繳，再由

本基金依規定向稽徵機關申請退還，故本基金於繳付扣繳稅款時，先列為「預

付扣繳稅款」科目。

(二)自民國 92 年 1 月 1 日起，依財政部新發佈之函令規定，信託基金之信託利

益，未於各項收入發生年度內分配予受益憑證持有人者，以信託基金為納稅

義務人扣繳之稅額，不得申請退還，應俟實際分配時，以其扣繳稅款為納稅

義務人之已扣繳稅額；如附註一所述，本基金之收益不分配，故自民國 92

年度起，本基金被扣繳之稅額不得申請退還，帳列「所得稅費用」科目。

(三)本基金帳列預付扣繳稅款計$66,619,373，於民國 100 年 1 月 11 日已悉數由

國稅局發文核准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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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利息收入

99 年 度 98 年 度

附買回債券 $ 21,238,590 $ 35,724,576

定期存款 73,880,125 178,351,220

公司債及金融債券 1,249,649 11,830,471

短期票券 888,499 4,138,168

活期存款 561,592 506,751

$ 97,818,455 $ 230,551,186

七、經理費及保管費

依本基金修訂前後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規定，本基金應給付經理公司及保管機構之

報酬，係分別按基金每日淨資產價值，依以下之年費率逐日累積計算：

經 理 費 年 費 率

基 金 淨 資 產 修 訂 後 修訂前 保管費年費率

NT$5,000,000,000 以下 以 0.35%為上限 0.35% 0.10%

NT$5,000,000,001 以上 以 0.27%為上限 0.27% 0.06%(註)

本基金係於民國98年6月修訂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於原訂經理費率內約定經理費

上限，且增訂經理公司之實際經理費率得於約定經理費率範圍內彈性調整。

註：另，本基金於民國 98 年 11 月增補信託契約，載明保管費折讓費率及實施期

間：自民國 98 年 12 月 16 日起至 99 年 1 月 31 日止，本基金淨資產價值逾

新台幣伍拾億元部份，保管費率由 0.06%調降為 0.05%，並於民國 99 年 1

月份至 8 月份分別進行四次增補信託契約，保管費率計算標準同民國 98 年

11 月份增補信託契約，僅延長實施期間至民國 100 年 3 月 31 日止。

八、財務風險控制及避險策略

本基金所從事之風險控制及避險策略採用全面風險管理與控制系統，以辨認並有

效控制本基金所有風險(包含市場風險、信用風險及作業風險)。本基金定期考量

風險部位和經濟環境等因素，進行適當之資產配置，並藉由資訊系統控管投資部

位，以管理市場風險；本基金隸屬之經理公司定期會審視交易對手之信用狀況，

本基金之交易對象僅限於經經理公司核准之金融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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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重大財務風險資訊

(一)市場風險

1.本基金為貨幣市場型基金，其投資標的主要為附買回債券及短期票券，故

不致有重大之市場風險。

2.本基金民國 99 及 98 年 12 月 31 日所持有之定期存款分別計

$5,028,970,000 及$5,317,100,000 係採浮動方式計息，惟均為一年內到

期，故不致有重大之市場風險。

(二)信用風險

因本基金之交易對象，皆係信用良好之金融機構，且本基金亦與多家金融機

構往來交易以分散風險，故本基金從事各項金融商品之交易相對人違約之可

能性較低。另，本基金對投資標的之發行機構，均選擇信用評等一定等級以

上者，相對違約之可能性亦較低。

(三)流動性風險

本基金為貨幣市場型基金，其投資標的主要為附買回債券及短期票券，且具

足夠之短期資金，故不致有重大之流動性風險。

(四)利率變動之現金流量風險及利率變動之公平價值風險

本基金投資之附買回債券、短期票券、金融債券及部分定期存款，屬固定利

率商品，其目的以獲取利息收入為主，故持有期間無利率變動之現金流量風

險，但有利率變動之公平價值風險。本基金民國 99 及 98 年 12 月 31 日持有

之固定利率商品金額分別計$7,363,315,251 及$15,925,401,269。


